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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

每兩年進行㆒次的檢討每兩年進行㆒次的檢討每兩年進行㆒次的檢討每兩年進行㆒次的檢討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當 局已 就 須 付予 ㆘ 述 ㆟ 士 的 費 用 完 成 ㆓ 零 零 ㆓ 年 每 兩 年

進行㆒次的檢討：

(a)  受聘代表政府在刑事案件㆗出庭的私㆟執業律師；

(b)  代 表 法 律 援 助 署 負 責 刑 事 案 件 訴 訟 工 作 的 私 ㆟ 執 業 律

師；以及

(c)  根據當值律師計劃 1提供法律協助的當值律師。

2. 本 文 件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當 局 的 檢 討 結 果 及 建 議 的 未 來 路

向。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 刑事 訴 訟 程序 條 例 》 ㆘ 《 刑 事 案 件 法 律 援 助 規 則 》 第

21 條，已就支付被指派代表法律援助署負責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

私㆟執業律師的費用， 作出規 定或 規 管。 律 政 司 跟 隨 同㆒ 費 用 表

延聘私㆟執業大律師代 表政府 在刑 事 案件 ㆗ 出 庭 。 此 舉可 確 保 控

辯雙方均由經驗及能力 大致相 若的 大 律師 為 代 表 ， 而 不論 律 政 司

司長或法律援助署署長 在爭聘 大律 師 方面 均 不 會 佔 有 不公 平 的 優

                                                

1 當 值 律 師 服 務 的 當 值 律 師 計 劃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推 出 ， 旨 在 輔 助 法 律 援 助 署 根 據

《 法 律 援 助 條 例 》 提 供 的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 當 值 律 師 計 劃 在 各 裁 判 法 院 、 少 年

法 庭 及 死 因 裁 判 法 庭 為 合 資 格 的 被 告 人 提 供 代 表 律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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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基於同㆒原因，當 值律 師 費用 與 律政 司 聘 用 律 師 代替 法 庭 檢

控主任的費用也是相同的。

4. 根 據 前 立 法 局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㆒ 九 九 ㆓ 年 十 月 所 作 的 決

定 ，當局 須就㆖ 述費用 (文件 往 後 的 部 份 綜稱 為 “費 用” )每 兩 年

檢討㆒次。財務委員會 同時也 把日 後 調整 費 用 的 批 核 權授 予 當 時

的庫務司 (現稱財 經事務及庫 務 局 局 長 )， 惟增 幅 不得 超 逾當 時 恒

生消費物 價指數 (現稱㆛類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計 算所 得的 通 脹率 。 在

任何其他情況㆘，當局須徵得財務委員會同意方可更改費用。

過去兩年㆒度檢討的結果過去兩年㆒度檢討的結果過去兩年㆒度檢討的結果過去兩年㆒度檢討的結果

5. 在 進行 每 兩 年㆒ 度 的 檢 討 時 ， 當 局 的 主 要 考 慮 是 在 參 照

期 內 的 通 脹 /通 縮 情 況 及 聘 用 大 律 師 和 律 師 是 否 有 困 難 。 此 外 ，

我們也會顧及經濟狀況及辦公室租金等其他因素。

6. ㆖ ㆒次 的 費 用調 整 是 根 據 在 ㆒ 九 九 六 年 進 行 兩 年 ㆒ 度 的

檢討結果，按照通脹率 的改 變 在㆒ 九 九七 年 五 月 實 行 的。 費 用 的

增幅為 18.18%， 以反映在參 照 期 內 (即 ㆒ 九九 ㆕ 年 ㆕ 月 至 ㆒ 九九

六年㆔月 )的通脹幅度。

7. 在 ㆒ 九 九 八 年 的 檢 討 ㆗ ， 當 局 獲 悉 參 照 期 內 (即 ㆒ 九 九

六年㆕月至㆒九九八年㆔月 )的㆛類消費物價指數㆖升了 10%。雖

然檢討得出㆖述結果， 但鑑於 當時 的 經濟 環 境 及 市 場 情況 每 況 愈

㆘，當局並沒有調高費 用。當 局評 估 情況 後 認 為 ， 在 當時 的 費 用

水平㆘，聘用大律師和律師應該沒有困難，實況亦然。

8.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的 檢 討 ㆗ ， 當 局 獲 悉 參 照 期 內 (即 ㆒ 九 九

八年㆕月 至㆓零 零零年 ㆔月 )的㆛類消 費物價 指數㆘ 降了 8.8%，

差不多抵消了㆖個參照 期內累 積的 升 幅 。 此 外，在 當 時的 市 場 情

況㆘，本㆞生產總值及 消費支 出有 實 質增 長 ， 辦 公 室 租金 ㆖ 升 而

失業率㆘降，表示經濟有好轉的跡象。雖然錄得參照期內有 8.8%

的通縮，當局決定凍結費用水平。

是次檢討是次檢討是次檢討是次檢討

9. 當 局 已 完 成 ㆓ 零 零 ㆓ 年 的 檢 討 。 我 們 獲 悉 ， 參 照 期 內

(即㆓零零零年㆕ 月至㆓零零 ㆓ 年 ㆔ 月 )的 ㆛類 消 費物 價 指數 進 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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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降了 4.3%，辦公室租金在此期間內亦㆘降了 11.5%。鑑於通

縮持續，當局認為有理 由㆘調 費用 ， 以反 映 參 照 期 內 的消 費 物 價

變動。在現行市場形勢 ㆘，律 政司 及 法律 援 助 署 均 認 為， 如 果 根

據消費物價的降幅將費用調低 4.3%，在聘用大律師及律師方面應

該不會有困難。

10. 因 此， 行 政 署長 在 諮 詢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及 律 政 司 後 ， 建

議根據參照期內的通縮率考慮，將費用調低 4.3%。附件載列目前

的費用及建議的費用 (以最接近的十元表示 )。

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

11. 當 局打 算 在 今個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的 適 當 時 間 尋 求 財 務 委 員

會批准調整費用。如財 務委 員 會批 准 作出 調 整 ， 我 們 會請 刑 事 訴

訟程序規則委員 會修訂 《刑事 案 件 法 律 援 助規 則 》 第 21 條 ， 使

新收費得以實行。當局 隨後會 發出 動 議通 知 ， 以 便 就 修訂 規 則 取

得立法會的同意。

12. 當 局也 會 藉 這個 機 會 尋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 把 日 後 調

整 費 用 的 批 准 權 力 轉 授 予行政 署長 ， 惟費 用 的 變動 幅 度不 得 超 逾

㆛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所得的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

經濟影響經濟影響經濟影響經濟影響

13. 根 據在 過 去 ㆔個 財 政 年 度 以 費 用 表 的 水 平 指 派 律 師 的 平

均開支，我們預計將費用調低 4.3%後，可節省的金額如㆘：

項目／分項 每年節省金額

總目 92 律政司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1,646,000

總目 94 法律援助署

分目 208 法律援助經費

$3,423,000

總目 176 資助金︰雜項

分目 446 當值律師服務

$2,452,000

合共： $7,521,000$7,521,000$7,521,000$7,5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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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㆓零零㆔年五月



附件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的檢討

收費性質

部 門 ／

 服 務  

現 時 上 限

(由 9 7 年 5 月
1 6 日 起 生 效 ) 建 議 上 限 變 動 幅 度

(元 ) (元 )

1 . 原 訟 法 庭 案 件

( a ) 大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
2 1 , 3 3 0 2 0 , 4 1 0 - 4 . 3 1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
1 0 , 6 6 0 1 0 , 2 0 0 - 4 . 3 2 %

( b )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 7 , 1 0 0 6 , 7 9 0 - 4 . 3 7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 8 7 0 至
4 , 6 2 0

8 3 0 至
4 , 4 2 0

- 4 . 6 %至
- 4 . 3 3 %

( c ) 會 議 (每 小 時 )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1 , 1 3 0 1 , 0 8 0 - 4 . 4 2 %

( d ) 審 前 會 議 (每 次 會 議 ) 律 政 司 2 , 1 2 0 2 , 0 3 0 - 4 . 2 5 %

2 . 區 域 法 院 案 件

( a ) 大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
1 4 , 2 1 0 1 3 , 6 0 0 - 4 . 2 9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
7 , 1 0 0 6 , 7 9 0 - 4 . 3 7 %

( b ) 律 師 (以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的 身 分 行 事 )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 5 , 0 6 0 4 , 8 4 0 - 4 . 3 5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 1 , 2 1 0 至
3 , 0 3 0

1 , 1 6 0 至
2 , 9 0 0

- 4 . 1 3 %至
- 4 . 2 9 %

( c ) 律 師 (以 出 庭 代 訟 人 兼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的 身 分 行

事 )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 1 7 , 5 6 0 1 6 , 8 0 0 - 4 . 3 3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 9 , 7 3 0 9 , 3 1 0 - 4 . 3 2 %

( d ) 會 議 (每 小 時 )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9 2 0 8 8 0 - 4 . 3 5 %

( e ) 提 訊 ／ 宣 判 的 訴 訟 費 律 政 司 2 , 8 3 0 2 , 7 1 0 - 4 . 2 4 %

3 . 裁 判 法 院 案 件

( a ) 大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律 政 司 8 , 5 3 0 8 , 1 6 0 - 4 . 3 4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律 政 司 4 , 2 6 0 4 , 0 8 0 - 4 . 2 3 %



( b ) 在 交 付 審 判 程 序 中 以 出

庭 代 訟 人 身 分 行 事 的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8 , 5 3 0 8 , 1 6 0 - 4 . 3 4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4 , 2 6 0 4 , 0 8 0 - 4 . 2 3 %

( c ) 就 交 付 審 判 程 序 而 向 大

律 師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2 , 3 1 0 2 , 2 1 0 - 4 . 3 3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1 , 8 9 0 1 , 8 1 0 - 4 . 2 3 %

( d ) 初 級 偵 訊 費 用

( i ) 委 聘 費 用 法 律 援 助 署 8 , 5 3 0 8 , 1 6 0 - 4 . 3 4 %

( i i ) 額 外 訟 費 (每 天 ) 法 律 援 助 署 4 , 2 6 0 4 , 0 8 0 - 4 . 2 3 %

( e ) 把 案 件 外 判 以 取 代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每 天 )
律 政 司 5 , 6 7 0 5 , 4 3 0 - 4 . 2 3 %

( f ) 當 值 律 師 費 用 當 值 律 師 計 劃 一 天 5 , 6 7 0
半 天 2 , 8 3 0

5 , 4 3 0
2 , 7 1 0

- 4 . 2 3 %
- 4 . 2 4 %

( g ) 審 前 費 用 (每 小 時 ) 當 值 律 師 計 劃 7 0 0 6 7 0 - 4 . 2 9 %

4 . 上 訴

( a ) 擬 定 上 訴 通 知 法 律 援 助 署 2 , 8 3 0 2 , 7 1 0 - 4 . 2 4 %

( b ) 指 示 律 師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 i ) 來 自 原 訟 法 庭 法 律 援 助 署 首 天 9 , 5 7 0
其 後 每 天

1 , 2 0 0 至
6 , 1 8 0

9 , 1 6 0
1 , 1 5 0 至

5 , 9 1 0

- 4 . 2 8 %
- 4 . 1 7 %至

- 4 . 3 7 %

( i i ) 來 自 區 域 法 院 法 律 援 助 署 首 天 7 , 6 6 0
其 後 每 天 9 5 0

至 4 , 9 7 0

7 , 3 3 0
9 1 0 至

4 , 7 6 0

- 4 . 3 1 %
- 4 . 2 1 %至

- 4 . 2 3 %

( c ) 由 大 律 師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 i ) 來 自 原 訟 法 庭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首 天 2 8 , 4 3 0
其 後 每 天

1 4 , 1 8 0

2 7 , 2 1 0
1 3 , 5 7 0

- 4 . 2 9 %
- 4 . 3 0 %

( i i ) 來 自 區 域 法 院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首 天 2 2 , 7 4 0
其 後 每 天

1 1 , 3 6 0

2 1 , 7 6 0
1 0 , 8 7 0

- 4 . 3 1 %
- 4 . 3 1 %

( d ) 會 議 (每 小 時 ) 法 律 援 助 署 ／

律 政 司

1 , 1 3 0 1 , 0 8 0 - 4 . 4 2 %

註︰ *  第二名至第六名被告的基本數額將會調高 1 0%
   ^ 可按法律援助署署長覺得在有關情況下屬恰當的款額增加


